
111年度台覆字第9號

覆審請求人　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

設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7號9樓

法定代理人　范瑞華

住︰同上

被付懲戒人　王耀星　男　民國59年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略，不予刊登）

住︰（略，不予刊登）

上列覆審請求人因被付懲戒人違反律師法

事件，對於律師懲戒委員會中華民國110年12

月17日決議（109年度律懲字第24號），請

求覆審，本會決議如下：

主　文

原決議撤銷。王耀星應予警告。

事　實

本件相關事實如下：

一、�申訴人鄭Ｏ樺於民國（下同）102年初因

前夫外遇向被付懲戒人諮詢，被付懲戒

人稱「可以刑逼民」，並表示一案新臺

幣（下同）8萬元。申訴人第一次在被付

懲戒人事務所時，交付一印章予被付懲

戒人，未簽署任何合約。102年4月10日

被付懲戒人傳訊息，就台北地檢署102年

度偵字第10536號（即原決議書附表編號

1）案件費用8萬元向申訴人請款。102年

8月29日被付懲戒人第2次向申訴人就台

北地院102年度家暫字第58號子女親權暫

時處分（即原決議書附表編號2）請款費

用8萬元（後折讓為76,000元）。申訴人

前夫向申訴人陸續提起多件民刑事訴

訟，申訴人均請被付懲戒人處理。

二、�申訴人向台北律師公會申訴，主張其認

為16萬元即可解決，但事後衍生許多案

件，被付懲戒人並未逐案向申訴人說明

其酬金之計算方式及數額，而是獲悉其

將自外遇對象或前夫收到款項時，始數

案一次向申訴人請款。申訴人全數支付

原決議書附表編號1至7號酬金案件，且

就原決議書附表編號8至21號案件支付部

分款項後，始知被付懲戒人違反律師倫

理。

三、�案經台北律師公會以被付懲戒人違反行

為時律師倫理規範第35條第1項移送懲

戒。原決議認被付懲戒人與申訴人就原

決議附表所示案件之酬金數額或計算方

法雖未於委任前簽訂書面契約予以約

定，然申訴人就原決議書附表1至7號案

件已全部付款，附表8至21號案件有分期

付款事實，可知被付懲戒人就原決議附

表所示案件酬金數額或計算方法確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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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或簡訊書面文字等明示方式使申訴

人知悉，而決議不予懲戒。台北律師公

會不服而請求覆審。

理　由

一、台北律師公會請求覆審理由如下：

（一）�被付懲戒人均在得知申訴人之對

造將支付大筆款項後，始提出請

款單向申訴人請款。且被付懲戒

人請款時點前後邏輯不一，例如

原決議書附表編號13、15號案，

早在被付懲戒人第二次請款前即

已遞送委任狀或偵查終結，被付

懲戒人竟在106年3月26日第四次

請款才提出，則縱被付懲戒人有

在申訴人初次委任前告知申訴人

「一個案件8萬元」，是否有告知

申訴人無論案件規模，均為「一

個案件8萬元」？

（二）�行為時律師倫理規範第35條第1項

之規範目的，係要求律師向當事

人說明委任範圍及酬金數額計算

方法，避免事後發生爭議。就本

案而言，於最初申訴人委任被付

懲戒人處理案件時，曾交付其印

章。被付懲戒人於每案代理申訴

人時，被付懲戒人未逐案向申訴

人說明每個案件報酬及計算方

法，便逕自取用申訴人印章蓋在

相關文書上，且在106年3月26日

一次性提供如原決議書附表編號8

至21號案件共112萬元之律師費請

款，非於合理時間內與申訴人約

定每案報酬。

（三）�原決議未考量被付懲戒人與申訴

人因法律智識之差異而有協商地

位不平等之虞，倘因雙方地位不

對等之協商結果而解免被付懲戒

人之不當行為，行為時律師倫理

規範第35條第1項將形同具文。被

付懲戒人於106年3月26日一次提

出如原決議書附表編號8至21號所

示共14件案件之酬金共112萬

元，其中竟有5個案件是在終結後

2年以上始向申訴人請款，早已罹

於民法第127條所規定律師報酬之

二年請求權時效，而申訴人並未

向被付懲戒人爭執該5個案件之報

酬請求權已消滅時效，僅與被付

懲戒人協商數額及給付方式，在

在顯示申訴人不諳法律規定及程

序。

二、被付懲戒人答辯如下：

（一）就原決議編號1至7號案件：

被付懲戒人102年8月29日及103

年11月25日請款單內均載：依事

務所就相關案件之收費原則「每

一審級80,000元」上開102年8月

29日及103年11月25日所請款項

申訴人均已支付，可見申訴人方

已知悉被付懲戒人就受任案件之

酬金數額及計算方法係以「一個

案件」「每一審級」「8萬元」為

原則。

（二）�就原決議書附表編號8至21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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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申訴人均有委由被付懲戒人處

理，且所寄送之106年3月26日請

款單上均載有「每一案件每一審

級折讓後應收之服務費用，新台

幣80,000元」「本案依前雙方議

定收費原則，第一審應收之服務

費用新台幣80,000元」。申訴人

就附表編號8至21號案件之律師酬

金總額給付方式曾再度與被付懲

戒人協商，並達成95折優惠後及

分期付款共識。可見申訴人亦同

意被付懲戒人之計費方式，此不

因申訴人事後無力支付而改變。

三、經查：

（一）�台北律師公會就原決議書附表8至

21號案件請求覆審（見台北律師

公會111年1月17日覆審請求理由

書第2頁倒數第7行至第9行，第

11頁第3行至第5行，第14頁第6

行至第8行），故本件覆審審理範

圍為被付懲戒人就原決議書附表

編號8至21號案件有無違反修正前

律師倫理規範第35條第1項情事，

合先 明。

（二）�行為時律師倫理規範第35條第1項

規定：「律師應對於委任人明示

其酬金數額或計算方法」。立法

目的在於避免產生糾紛，以維護

律師職業尊嚴與榮譽。而在按件

計酬（包括依審級收費）之情

形，若律師受任處理相關連之數

案，每次收受新案而要就該新案

另行計酬，律師自應明確告知委

任人該案為新案將另行計酬，始

符合「對於委任人應明示其酬金

及計算方法」之規定，並避免雙

方就按件計酬之案件數量及是否

為新案有所爭議。若律師與委任

人就律師有無明示其酬金數額及

計算方式發生爭議，律師應就其

已明示酬金數額及計算方式舉

證。

（三）�原決議書附表編號21號案件當事

人為申訴人母親友人，與申訴人

及其前夫間之糾紛無關，申訴人

理應理解該案為不同案件，針對

該案將另收8萬元，故就該案被付

懲戒人並無違反行為時律師倫理

規範第35條第1項情事。

（四）�原決議書附表編號8至20號案件部

分：

1.�本件申訴人法律智識有限，此可

由被付懲戒人於106年3月26日

一次性請款之原決議書附表編

號8至21號所示案件共112萬元

之律師費，其中5個案件終結長

達2年以上被付懲戒人始向申訴

人請款（原決議書附表編號8號

案件於104年1月9日判決，原決

議書附表編號13號案件於102年

8月28日不起訴處分，原決議書

附表編號14號再議案件於於102

年10月20日駁回，原決議書附

表編號15號案件於103年3月27

日終結，原決議書附表編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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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案件於103年10月28日終

結。），早已逾民法第127條律

師報酬請求權時效，而申訴人並

未爭執時效消滅，僅與被付懲戒

人協商數額及給付方式可見一

斑。縱被付懲戒人於受任第一案

件伊始有告知申訴人其收費為

「每一案每一審級八萬元」，以

申訴人之法律智識，每收到法律

文件即交給被付懲戒人處理之

時，申訴人不見得能預期或知悉

該文件係為另一新案件，且被付

懲戒人代其處理該新的一案將另

外對該案收取另一件8萬元酬

金。被付懲戒人亦未提出任何證

據證明其收受新案時明確告知申

訴人該案為新案，將收取另一件

8萬元酬金。

2.�又行為時律師倫理規範第35條

第1項律師對其委任人明示酬金

之義務，目的在於維護律師職業

尊嚴與榮譽，避免與委任人發生

爭議，係屬於對律師之倫理要

求。縱律師與委任人事後達成有

關酬金之合意，不得溯及反向推

論認律師先前已向當事人明示其

報酬。以本件而言，申訴人於

102年12月9日已知悉其前夫向

其提起數件刑事告訴（即決議書

附表編號1,15,13,2,3,14號案

件），故於當日手寫其訴求為：

「女生部分最低求償金額60萬

到80萬。男生部分：①小孩兩

個監護權②延生出來的案子律師

費用③剩餘財產的一半約400萬

④小孩黃金存摺⑤精神賠償150

萬元⑥撤回所有誣告之後不得再

有任何訴訟。To：王律師」正

係因申訴人在當時已知其前夫已

提出數件刑事告訴，又因其法律

智識有限，故於收到被付懲戒人

106年3月26日請款單時並不知

道要爭執被付懲戒人未明確告知

有那麼多件案子，而僅與被付懲

戒人協商折扣及分期付款。再

者，申訴人於102年12月9日當

時知悉共6件案件，事後竟變為

20件（原決議書附表共21件案

件扣除編號21號案件，其中僅

編號8至21號為本案審理範

圍），此實為法律智識不高之申

訴人難以預期。被付懲戒人未證

明其於每次收受新案時明確告知

申訴人該案為新案，將再依每件

每審級8萬元收費；又於受任後

時隔甚久始向申訴人請款，甚至

有於案件終結後兩年始請款

者，致生此件糾紛，自不得以申

訴人收受被付懲戒人請款單後與

被付懲戒人協商且支付部分酬

金，免除被付懲戒人原已違反行

為時律師倫理規範第35條第1項

之責。

四、�綜上所述，被付懲戒人之行為違反行為

時律師倫理規範第35條第1項。考量被付

懲戒人於懲戒程序進行中已將其自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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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收取之律師費676,326元全數捐予財團

法人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爰依修

正前律師法第39條第3款及第44條第1

款，撤銷原決議更為決議如主文。

中華民國111年11月25日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委員長　陳彥希

委　員　�何菁莪、沈揚仁、蘇芹英、吳慎志

施良波、楊治宇、趙梅君、趙建興

張文嘉、張凱鑫、林昱梅

書記官　林書英

中華民國111年12月05日

全國律師月刊審稿辦法
第一條（法源依據）

為維護社會公益，全國律師月刊之投稿者如非執業律師或未取得律師證書等，不得使用律師

名銜、職稱或易使公眾混淆之職稱（包含但不限：所長、合夥人、執行長、法律顧問或資深

顧問等）。但其職銜經本會審查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消極資格）

依律師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非領有律師證書，不得使用律師名銜。投稿者如有律師法所定消

極資格（律師法第五條、第七條、第九條等規定）情形，應予陳報或切結，俾利本會編輯委

員會審查。

投稿者應依照本會所附之切結書（附件格式）切結之。

第三條（投稿之審查）

本會依投稿辦法先為程序形式審查並行書面審查。

如投稿者之資格或投稿文件（包含但不限圖照、文字、著作及口述著作等）有違反投稿辦法

或學術倫理等，經查證屬實將依本會辦法及決議處理之。如有違反學術倫理之虞或投稿者職

銜刊載不當者，亦同。

附件表格

□現為執業律師	 □具有律師證照或律師高考及格

□具有律師法消極資格（事由：	 ）

□登載：學歷或職銜（請填寫：＿＿＿＿＿＿＿＿）

以上若勾選不實，應依法負民刑事責任。

投稿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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